
指导教师

[师徒结对，

讲学、讲座，

业务组织(是

否担任教研

组长、备课

组长等)]

公示情况
公示起讫日期

公示结果

单位对

申报人的

评价性

意见

（推荐单位公章）

推荐申报单位领导签字 年 月 日

评委会

调查了解

意见 调查了解人签字 年 月 日

评委会

意见
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

管委会

审批

意见
（管委会公章）

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

备 注

常州华英文教基金管理委员会

第十四届教师“华英奖”申报表

申报人姓名

工 作单 位

申 报日 期

说明：

1、申报教师“华英奖”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（1）教龄五年以上（含五年）；（2）

师德、社会公德高尚，忠诚教育事业；（3）锐意进取，勇于创新，教育、教学、教育科研

实绩突出。

2、本表由申报人用钢笔或黑色碳素笔填写或打印。属推荐申报的，“对申报人的评价

性意见”由单位领导负责填写并签字、加盖公章；属自荐申报的，该栏目不需填写。

3、申报时须提交申报表两份，概括反映个人工作情况的总结一份，反映本人教育科研

水平的有代表性的论文、论著若干，以及本人曾获得的区级以上的荣誉证书（复印件），

所指导的教师、学生获得市级以上奖励的证明材料需加盖单位章。

4、申报（提交材料）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4月 15 日（双休日除外）上午 8点 30

分至 11 点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

姓名 性别
出生
年月

二

寸

免

冠

照

片

籍贯 民族 学历

开始从教
年月 教龄 职称

所教学科 担任班主任年限

任教毕业班年限 支教或网教年限

专业荣誉(五级梯队) 上年度考核等第

身份证号 手机

家庭地址 邮编

工 作

简 历

参加何党

派、任何职

参加何学

术团体、

任何职

综合荣誉

（何时受过

区级以上

何种奖励）

专业荣誉

（教师各

类比赛）

教育科研

[论文发表、

获奖及层

级，课题

（层级）主

持或参与，

论著编著或

参与等]

教育教学

实 绩

（担任班主

任班级获

得荣誉。任

教班级教

学质量。指

导学生各

类竞赛取

得成绩等）


